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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类）

本环议字〔2020〕第 1号

对市人大第十六届三次会议
第 3080 号建议的答复

史贵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好住宅小区锅炉排放污染问题的建议》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2019 年本溪市空气质量状况

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9 天，达标天数比例为

87.4%。PM2.5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/立方米，PM10年均浓度为 66 微

克/立方米，SO2年均浓度为 17 微克/立方米，NO2年均浓度为 30

微克/立方米，CO 年均浓度为 2.1 毫克/立方米。6 项污染物除

PM2.5年均浓度超标 0.06 倍外，其余 5项污染物年均值全部达标。

我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考核指标仍排在全省前列，优良天数达标

比例在全省排名第 2位，PM2.5年均浓度排名第 3位，PM10年均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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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排名第 4位，综合指数在全省排名第 6位。

二、燃煤锅炉拆改情况

燃煤污染是影响我市空气环境质量的的一个主要因素，为减

少燃煤污染，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，近三年来，我市加大了燃

煤锅炉污染治理力度，取缔 10 吨以下供暖锅炉、工业锅炉及洗

浴行业等各类燃煤锅炉 1000 余台，全部改用电、气、燃油、生

物质等清洁燃料及部分洗浴行业购买热水，进一步改善空气质

量。

2019 年上半年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及接到市民信

访投诉发现个别改为生物质的浴池存在偷烧散煤、大材的问题，

为巩固燃煤锅炉拆改成果，确保燃煤锅炉污染治理不出现反弹，

我局先后两次组织县区生态环境部门对已完成拆改的燃煤锅炉

进行复检，共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浴池 10 家，责成县区生态环

境部门进行了处理，并进行了通报。

三、对两家浴池的核查情况

在接到提案后，我局立即责成明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对两家浴

池进行现场核查，经核查，两家浴池确实存在环境违法行为。

（一）悦德隆洗浴中心

该洗浴中心使用生物质锅炉，除尘设备正常运转，因锅炉设

备老旧和司炉工操作不当偶尔会产生烟气，对周边环境造成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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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，经与洗浴负责人沟通协调，为彻底解决该问题，洗浴中心负

责人表示 4月 8日前停止使用锅炉，改为购买热水。

（二）丰华浴池

该浴池使用生物质锅炉，但存在用木柴给炉具引火造成烟气

扰民的现象，现已对该浴池负责人提出警告，要求停止使用木柴

引火，浴池老板表示愿意配合工作，经二次检查该浴池已停止使

用木柴引火，并且除尘设备正常运转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一是严厉查处燃用高污染燃料行为。我局将继续组织开展燃

煤锅炉拆改工作回头看，重点查处更换为燃用生物质燃料的锅炉

偷烧散煤、大材违法行为，做到发现一起、处理一起；二是加强

执法监管，进一步加强对工业燃煤锅炉、供暖燃煤锅炉监督检查，

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，达标排放；三是积极推进提标改造

工作。今年计划对 18 台 20 吨以上燃煤锅炉进行脱硫、脱硝及除

尘设施进行提标改造，全面达到燃煤锅炉特别排放限值。四是积

极推进钢铁行业、火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；五是加强散乱污

企业整治工作。目前，已完成散乱污企业、工业窑炉摸底调查工

作，建立整治清单，计划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造。

近几年，我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，空气环

境质量逐步改善，由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到看不够的城市和洗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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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，但我们也深知，与群众的环境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，希望

您多支持我们，多提宝贵意见，我们一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坚

决打赢蓝天保卫战。

本溪市环境保护局

2020年 4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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